
《甜酒曲》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工信部《关于印发 2021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

〔2021〕159号），《甜酒曲》行业标准被列入修订计划，项目编号为 2021-0843T-QB。由全国食

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发酵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行业标准《甜酒曲》（QB/T 4577-2013）自发布以来已实施多年，指标要求、分析方法等技术

内容都有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因此，特提出修订《甜酒曲》行业标准，以适应产品生产、检验和

经营的需求，同时与食品行业相关标准法规保持一致性。

2. 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任务下达后，牵头单位组织开展《甜酒曲》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2021年 9月-2022年 8

月发文征集起草单位、调研行业情况，并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组。2022年 7 月，起草组拟定标准

草稿，下发至各工作组成员。根据返回建议情况，提出标准文本讨论一稿，于 2022年 8月 2日在

湖北宜昌召开标准启动会，根据会上形成的初步意见，会后起草组对标准文本进一步完善修改。2022

年 9月-2023年 7月，开展行业调研，并进行样品征集与普测工作，根据调研结果与普测数据形成

标准文本二次讨论稿。2023年 8月在湖北宜昌召开标准二次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同行业代表对标

准修订技术内容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讨论，在前期讨论沟通的基础上，针对标准中涉及的关键性问题

达成共识，综合各方意见，对一些尚存在异议的内容进一步研究探讨，形成标准文本三次讨论。2023

年 8月-2024年 2月，对标准文本中的个别技术内容进一步研究，并进行实验工作，最终形成此次

的征求意见稿并于 2024年 4月开始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3. 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作的工作

暂略。

二．标准编制原则

1. 以科学为依据

以科学技术和实验数据为依据，采用统计评估方法，结合行业情况和企业生产检测数据，经过

科学研究而修订。

2. 以保证食品安全、保护人民健康为原则

标准的修订以保证食品安全、保护人民健康为基本原则。修订产品标准可规范产品质量，引导

行业健康发展，对项目设置和指标进行认真研究，最大限度地保证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水平。

3. 与国际标准接轨



我国加入 WTO 后，与国际贸易接轨，向世界先进水平靠拢是国内生产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起草工作组通过对相关的国内外标准、技术资料的分析，结合国内产品的生产工艺、质量水平及检

验水平的实际情况，本着使标准趋向科学性、先进性及合理适用的原则进行标准修订工作。

三．主要内容

本标准编写符合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在GB/T 4577—2013（以下简称原标准）基础上进行修订，与原标准的技术指标及试验方

法对比表见附表1、附表2。

1. 标准名称

维持原标准名称《甜酒曲》。

2. 标准范围

根据最新起草规则，调整标准范围为“本文件规定了甜酒曲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原辅材料、

感官、理化、污染物等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的内容，并给出了产品分类的信息。本文件适用于甜酒曲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3. 术语和定义

由于甜酒曲存在人工接种和传统自然接种两种生产方式，故将原标准3.1中甜酒曲的定义“以

大米、麸皮或玉米、麸皮等原辅料，经接种根霉属（Rhizopus sp.）、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等微生物，经过通风培养、干燥、包装等工艺制得的发酵剂。可发酵制作酒酿、酒糟

等传统发酵食品，属于传统食品配料。”修改为“以大米或玉米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麸皮等

辅料，经人工接种根霉属（Rhizopus sp.）、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等一种或多

种微生物或传统自然接种，经过通风培养、干燥、包装等工艺制得的发酵剂。（注：可发酵制作酒

酿、米酒、醪糟等传统发酵食品，属于传统食品配料，不允许添加食品添加剂。）”。

4. 产品分类

目前市场上根据甜酒曲发酵制作出的产品风味不同分为甜味型和风味型，故维持上一版本的表

述。

5. 要求

（1）原辅料要求

由于传统自然接种的甜酒曲的生产辅料有麸皮等其他辅料，在感官要求中会被误判为杂质，但是原

标准版本中并未明确该点，故增加其他辅料的要求。

（2）感官要求

传统自然接种的甜酒曲会添加麸皮、植物等辅料，成品甜酒曲中会存在少量麸皮或植物碎屑，

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在感官检测中常被误判为杂质，导致感官检测不合格，故将原标准版本中的产

品状态“粉末或颗粒”修改为“粉末或颗粒，可有少量来自辅料的麸皮颗粒或植物纤维”。

（3）理化要求



根据甜酒曲发酵生产过程的特点，调整理化指标名称，“糖度”更改为“糖化力”，“酸度”

改为“发酵酸度”，“酒精度”改为“酒化力”。

（4）微生物限量

为进一步控制传统自然接种甜酒曲中可能存在的致病菌，增加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2项

指标，要求均为不得检出（25 g）。

（5）净含量

本原料存在市场化产品，故增加净含量描述，要求净含量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执

行。

6. 试验方法

（1）一般要求

增加“一般要求”，维持原标准表述的基础上，将原标准版本中“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在没

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符合GB/T 6682-2008中规定的三级水。试验中所用溶液在未

注明用何种溶剂配制时，均指水溶液”进一步完善为“本方法中所用的水，在未注明其他要求时，

应符合GB/T 6682中三级水的规格，所用试剂，在未注明其他规格时，均指分析纯。分析中所用标

准滴定溶液、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它要求时，均按GB/T 601、GB/T 602

和GB/T 603的规定制备”。

（2）感官要求

标题名称“感官”修改为“感官要求”，维持原标准表述的基础上，将原版标准中“取适量样

品倒在标准白板上（白板应符合 JJG 453的要求），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观察色泽、外观、是否

有杂质，并闻其气味”进一步完善为“取适量样品，置于清洁、干燥的白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

观察其色泽和状态，并嗅其气味”。

（3）水分

为使方法更加适用于甜酒曲产品检测，故明确水分测定方法，将原标准版本中“按 GB 5009.3

规定的方法测定”修改为“按 GB 5009.3—2016中“第一法 直接干燥法”测定”。

（4）糖化力

维持原标准检测方法原理，按照最新标准起草规则修改表述。

（5）发酵酸度

维持原标准检测方法原理，按照最新标准起草规则修改表述。

（6）酒化力

由于原标准中该部分检测方法引用的《啤酒分析方法》（GB/T 4928-2008）中的 8.2，该方法

已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和食用酒精中乙醇浓度的测定》（GB 5009.225—2023）替代，故更新

方法，适用于本产品的检测方法为第一法密度瓶法和第二法气象色谱法。同时，由于产品特性，前

处理步骤与 GB 5009.225—2023有所区别，故规定了样品前处理方法。

（7）总砷 （以 As计）



将原标准中 6.6名称“总砷”修改为“总砷 （以 As计）”，方法与原标准一致。

（8）铅（Pb）

将原标准中 6.7名称“铅”修改为“铅 （Pb）”，方法与原标准一致。

（9）金黄色葡萄球菌

增加检查方法，引用 GB 4789.10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10）沙门氏菌

增加检查方法，引用 GB 4789.4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11）净含量

增加方法为“按 JJF 1070检验”。

7. 检验规则

（1）组批

将原标准版本中“同一配方、同一批原料、同一工艺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修改为“同

原料、同配方、同工艺、同一生产线连续生产的，质量均一的产品为一批”。

（2）抽样

根据生产实际重新明确抽样方法。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描述，其余内容按照最新标准要求规定。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

本次样品检测共进行 40个样品，其中甜味型甜酒曲 20个，风味型甜酒曲 20个，具体数据见

附表 3，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五．产业化水平及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符合国内外产品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标准的实施，将规范

食用葡萄糖行业生产，为出口及开展对外技术、经济交流提供了法规依据。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强制性标准不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可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代替 QB/T 4577—2013《甜酒曲》。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QB/T 4577—2013自行废止。



附表 1：甜酒曲行业标准技术指标对比表

项目
本标准 QB/T 4577—2013

甜味型 风味型 甜味型 风味型

感官

色泽：乳白色至浅黄色；

状态：粉末或颗粒，可有少量来

自辅料的麸皮颗粒或植物纤维；

气味：清香，具有本品特有的曲

香；

杂质：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

物。

色泽：乳白色至浅黄色；

状态：粉末或颗粒，可有少量来

自辅料的麸皮颗粒或植物纤维；

气味：清香，具有本品特有的曲

香；

杂质：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

物。

色泽：乳白色至浅黄色；

气味：清香，具有产品特有的曲

香；

状态：粉末或颗粒；

杂质：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

质。

色泽：乳白色至浅黄色；

气味：清香，具有产品特有的曲

香；

状态：粉末或颗粒；

杂质：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

质。

水分/（g/100g） ≤ 9.0 10.0 10.0 9.0

糖化力（以葡萄糖计）/（g/100g） ≥ 19.0 16.0 16.0 19.0

发酵酸度（以乳酸计）/（g/100g） ≤ 0.6 0.85 0.85 0.6
酒化力/% vol ≥ / 2.0 2.0 /
总砷（以 As计） ≤ 0.5 0.5 0.5 0.5
铅（Pb） ≤ 0.5 0.5 0.5 0.5

金黄色葡萄球菌/25 g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沙门氏菌/25 g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附表 2：甜酒曲行业标准试验方法对比表

项目 本标准 QB/T 4577—2013

水分 直接干燥法 直接干燥法

糖化力 直接滴定法 直接滴定法

发酵酸度 滴定法 滴定法

酒化力 密度瓶法和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

砷（A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铅（Pb）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附表 3：甜酒曲产品检测数据

项目

产品类型
序号 感官

水分/
（g/100g）

糖化力（以葡萄糖计）

/（g/100g）
发酵酸度（以乳酸计）/

（g/100g）
酒化力/%

vol
总砷（以 As
计）/(mg/kg)

铅（Pb）
/(mg/kg)

金黄色葡萄

球菌/25g
沙门氏菌
/25g

甜味型

1 合格 7.73 29.4 0.42 / 0.11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2 合格 7.72 29.3 0.41 / 0.12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3 合格 7.34 29.2 0.41 / 0.1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4 合格 7.34 29.3 0.4 / 0.1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5 合格 7.32 29.1 0.42 / 0.12 0.025 未检出 未检出

6 合格 7.2 29.6 0.42 / 0.07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7 合格 7.36 29.3 0.41 / 0.098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8 合格 7.39 29.4 0.41 / 0.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9 合格 6.93 29.5 0.41 / 0.1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 合格 7.32 29.5 0.42 / 0.1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 合格 7.14 29.4 0.42 / 0.8 0.088 未检出 未检出

12 合格 8.02 29.4 0.42 / 0.12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13 合格 7.32 29.8 0.41 /
14 合格 6.88 29.6 0.41 /
15 合格 6.71 29.4 0.42 /
16 合格 7.22 29.7 0.41 /
17 合格 7.72 29.4 0.44 /

18 合格 7.97 29.6 0.42 /
19 合格 8.54 29.5 0.43 /
20 合格 8.53 29.7 0.43 /

风味型

21 合格 7.28 26.2 0.44 5.8 0.12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22 合格 8.04 25.6 0.44 5.6 0.12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23 合格 8.04 26 0.41 5.1 0.13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24 合格 7.4 23.2 0.38 4.9 0.075 0.044 未检出 未检出

25 合格 7.99 24.6 0.44 4.4 0.088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项目

产品类型
序号 感官

水分/
（g/100g）

糖化力（以葡萄糖计）

/（g/100g）
发酵酸度（以乳酸计）/

（g/100g）
酒化力/%

vol
总砷（以 As
计）/(mg/kg)

铅（Pb）
/(mg/kg)

金黄色葡萄

球菌/25g
沙门氏菌
/25g

26 合格 7.45 26.3 0.38 4.4 0.11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27 合格 7.28 26.3 0.41 4.2 0.12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28 合格 7.82 26.7 0.35 4.2 0.1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29 合格 7.19 25.9 0.38 4.2 0.1 ＜0.02 未检出 未检出

30 合格 7.33 24.9 0.45 4.1 0.12 0.025 未检出 未检出

31 合格 7.82 27 0.45 4 0.085 0.15 未检出 未检出

32 合格 7.82 26.7 0.44 3.4 0.14 0.053 未检出 未检出

33 合格 7.92 27.1 0.42 5.1 / / / /
34 合格 8.07 25.3 0.43 3.9 / / / /
35 合格 8.08 26.8 0.38 3.8 / / / /
36 合格 7.36 28.7 0.19 2.9 / / / /

37 合格 6.86 26 0.17 2.6 / / / /
38 合格 8.05 28.3 0.19 2.5 / / / /
39 合格 7.85 23.6 0.33 2 / / / /
40 合格 7.66 24.7 0.32 1.8 / / / /


